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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《郑东新区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

扶持办法》的政策解读

一、起草背景、目标任务

原《郑东新区加快金融业发展扶持办法》（郑东文〔2017〕

63 号）已于 2020 年 6 月 7 日到期，为了适应新时期金融业发展

的需要，不断加快郑东新区金融业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、

高速度发展并重转变，真正落实好“六稳”“六保”中“稳金融”

的相关要求，郑东新区管委会金融服务局拟定了《郑东新区促进

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、涉及范围、执行标准

《郑东新区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》（郑东文〔2021〕

66 号）主要由七个部分组成：

第一部分：“总则”。对本办法的目标任务和奖补资金的来源

做了说明。

第二部分：“大力推动金融机构集聚”。首先明确落户对象的

范围，对各类符合条件落户郑东新区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机构

进行了分类。其次提出了具体的扶持奖补标准。

第三部分：“优化金融生态建设”。从优化金融生态建设角度，

对金融行业组织、金融专业论坛活动等方面进行资金补助。

第四部分：“支持优秀金融人才发展”。对辖区内符合本办法

资金奖补的各类金融机构人才进行资金补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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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：“其他说明事项”。对政策兑现的具体执行标准和

方式、企业配合事项、奖补拨付后的限制条件做出相应规定。

第六部分：“附则”。对本办法的期限和具体负责部门进行说

明。

第七部分：“附件”。明确本办法各类资金补助执行要求、所

需材料等细节问题需参照附件《郑东新区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

扶持办法实施细则》。

三、新旧政策差异

相较于原政策机构分类过细、奖补种类繁多、篇幅冗余等问

题，本《办法》从根本框架上进行了调整。

（一）精简了机构分类

原《郑东新区加快金融业发展扶持办法》（郑东文〔2017〕

63 号）中对金融机构分类过细过杂，且覆盖不全面。本《办法》

依据“法人总部--法人子公司（含全国性商业银行专营机构）--

省级分支机构-其他机构”的逻辑，对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及持牌

金融中介机构进行了重新分类，条理更清晰、覆盖更全面。

（二）合并了奖补种类

原《郑东新区加快金融业发展扶持办法》（郑东文〔2017〕

63 号）中，每一个分类下均有相应的落户、购租房资金补助，

种类繁多且容易混淆。本《办法》将对机构的资金补助合并归纳

为落户、增资（新增）、购租房三大类，且除落户资金补助遵循

新的机构分类逻辑进行了细分之外，增资、购租房资金补助对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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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机构统一了标准，便于后期的贯彻执行。

（三）大幅提高了部分资金补助标准

本办法大幅提高了对各类金融机构的落户资金补助标准，并

强化了对中小持牌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。单个金融机构资金补助

上限，由原《郑东新区加快金融业发展扶持办法》（郑东文〔2017〕

63 号）的 800 万元，提升至本办法的最高 5000 万元。为了更好

地推动本土法人金融机构做大做强，新增对辖区金融机构增资的

资金补助。同时，为了促进持牌金融机构落户以及本土法人金融

机构设立，新增了对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的资金奖励。

（四）保留了部分资金补助标准

经详细梳理对标城市有关政策，并结合东区实际，本《办法》

在金融机构购租房、行业组织落户、博士后工作站的设立及博士

后人才的引进等方面的资金补助与原《郑东新区加快金融业发展

扶持办法》（郑东文〔2017〕63 号）保持一致。

此外，为便于执行，本《办法》配套制定了实施细则作为附

件，便于后期统一申请材料。

四、解读机关和解读人

解读机关：郑东新区管委会金融服务局

解读人：周黎明

联系电话：0371-67179488


